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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部分 国家层面

国家统计局

2020 年 07 月 14 日

2020 年 7 月上旬流通领域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变动情况

据对全国流通领域 9大类 50种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的监测显示，

2020年 7月上旬与 6月下旬相比，32种产品价格上涨，16种下降，2种

持平，其中煤炭、柴油市场价格变动情况如下。

产品名称 单位
本期价

格（元）

比上期价格

涨跌（元）

涨跌幅

（%）

无烟煤（洗中块） 吨 877.5 -22.5 -2.5
普通混煤（4500大卡） 吨 438.8 3.8 0.9
山西大混（5000大卡） 吨 488.8 3.8 0.8
山西优混（5500大卡） 吨 538.8 3.8 0.7
大同混煤（5800大卡） 吨 568.8 3.8 0.7

焦煤（主焦煤） 吨 1270.0 0.0 0.0
焦炭（二级冶金焦） 吨 1833.3 4.8 0.3
柴油（0#国Ⅵ） 吨 5153.4 -13.4 -0.3

第二部分 市级层面

临沂市生态环境局

2020 年 07 月 13 日

政策解读｜《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关于规范生态环境违法行为“不罚”

“轻罚”等有关事项的通知》

7月 9日，省生态环境厅印发了《关于规范生态环境违法行为“不罚”

“轻罚”等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，全面规范生态环境

部门“不罚”“轻罚”事项实施，在全省生态环境领域全面推行包容审慎

监管。《通知》主要亮点有以下几个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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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首次规范了“不罚”的适用程序

以是否进入立案环节为界限，区分了两种不予处罚的适用程序。对在

立案前发现违法行为属于不予处罚事项且具备适用条件的，适用“《承诺

书》+《轻微违法行为不予处罚审批表》”程序，即生态环境部门在责令

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的同时，应当要求当事人签署书面整改承诺书，

及时进行核查。经核查，当事人按承诺改正的，执法人员应当填写《轻微

违法行为不予处罚审批表》，由部门负责人审批。对在立案调查后发现违

法行为属于不予处罚事项且具备适用条件的，适用“一般行政处罚+《不

予行政处罚决定书》”程序，即生态环境部门按照行政处罚程序办理，制

发《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，建议通过案件集体审议的形式记录决定不予

处罚的过程，不再履行当事人签署承诺书、填报《轻微违法行为不予处罚

审批表》等程序。《通知》首次提供了《承诺书》《轻微违法行为不予处

罚审批表》《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》的文书表格样式，供各市参照使用。

（2）首次健全了“不罚”的配套措施

为避免企业因轻微违法被免予处罚后仍然被信用记分的问题，《通知》

首次明确生态环境部门对经研究依法作出不予处罚决定的案件，按程序向

当事人下达责令改正或者限期改正决定的，不按照《山东省企业环境信用

评价办法》进行信用记分。同时，为避免个别地方执法人员拒不执行清单

或者滥用清单，导致执法“不作为”“乱作为”，《通知》规定各市要加

强对“不罚”清单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，及时督促整改，依法追究责任。

同时，《通知》明确各市已按程序制定公布的本地区生态环境领域轻微违

法行为不予处罚或者减轻处罚事项清单，可按规定继续实施，给已经制定

出台“不罚”“轻罚”政策的市平稳实施相关政策“吃了一颗定心丸”。

（3）首次明确了“轻罚”的认定标准

《山东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适用规定》第八条第一项规定了

“主动消除或者减轻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”可以作为认定“从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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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者减轻处罚”的情形之一。据了解，此项规定的适用效果并不理想，为

解决地方不敢用、不会用的问题，《通知》首次将“生态环境损害赔偿”

与“环境行政处罚”两项工作进行了有效衔接，规定企业在作出行政处罚

决定前，已履行完成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，对受损生态环境进行了修复

或者对无法修复的进行了替代修复和赔偿的，可以认定为从轻或者减轻处

罚的情形。生态环境损害鉴定意见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文件、生态环

境损害修复（赔偿）效果评估报告等相关文件在案件集体审议时可以作为

认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依据。此项规定，旨在推动企业主动修复环境损

害、消除环境影响，改善生态环境质量。

（4）首次明确了新旧裁量基准的衔接适用

7月 1日，《山东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》（鲁环发〔2020〕1

号）正式施行。对近期基层人员反映突出的新旧裁量基准衔接过渡期间的

案件（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发生在 2020年 7月 1日之前，行政处罚决定作

出在 2020年 7月 1日之后）如何进行处罚金额裁量的问题，《通知》也

首次进行了明确。《通知》规定对于此类案件，建议参照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立法法》第九十三条和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

问题的座谈会纪要》（法〔2004〕96号）精神，原则上适用旧裁量基准，

但新裁量基准对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更为有利的，可以适用新裁量

基准。


